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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419条和《担保制度解释》第44条均未明确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的效力状态。抵

押权的行使期间并不具有独立性，只是在时间上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进行锚定，是抵押权从属性的体

现。除斥期间说和诉讼时效说不符合抵押权的物权属性，失权期间说亦没有强行引入的必要。在主债权

罹于诉讼时效后，抵押权的效力状态仍然存续，仅在公力救济的强制执行力上受损。抵押权行使过程中

的请求属性和类推适用保证的时效抗辩权从属规定，可以证明抵押人获得时效抗辩权。抵押权登记的本

质在于对抗第三人，故抵押人可基于抵押权不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主张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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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ither Article 419 of the Civil Code nor Article 44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Security Inter-
est System explicitly clarifies the validity status of the mortgage right after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the principal claim has expired. The exercise period of the mortgage right is not independent; it 
is only anchored in time to the limitation period of the principal claim, which embodies the acces-
sory nature of the mortgage right. The theory of the exclusion period and the theory of the limitation 
period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al right attribute of the mortgage right,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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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ibly introduce the theory of the right-extinguishing period. After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the principal claim has lapsed, the validity of the mortgage right still subsists, with only the enforce-
ability of judicial remedies impaired. The claim-oriented nature of the mortgage right in the process 
of its exercise and the analogous application of the accessory provisions on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defense right for guarantees can prove that the mortgagor is entitled to the limitation defense right. 
The essence of mortgage registration lies in opposing third parties; thus, the mortgagor may claim 
cancella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e mortgage right no longer has the effect of 
opposing thir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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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首
次规定了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后抵押权的效力。该解释第 12 条明确，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后的两年内，

抵押权人均可继续行使担保物权，也即抵押权具有独立的存续期限。但是，《担保法解释》并未明确抵

押权在存续期限届满后是否归于消灭。后续出台的《物权法》并未延续《担保法解释》的做法，而是在第

202 条模糊地规定，若抵押权人未能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则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同时，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颁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 59 条规

定，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满之前，如抵押权人未曾行使抵押权，抵押人即可在该时效届满后办理抵押权

的涂销(注销)登记[1]。但是，肯定注销抵押权登记的请求权，并不代表对抵押权效力状态的界定，因为即

便采取效力存续说，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解释路径赋予抵押人注销登记请求权[2]。 
在《民法典》出台实施后，《民法典》第 419 条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

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 44 条延续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不予支持”的类似表

述，仍难以判断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后抵押权的效力状态。虽然《担保制度解释》明确了抵押人时效抗

辩权的存在，但是仍未具体说明抵押权的效力状态，以及抵押人是否能够请求注销抵押权。由此可见，

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仍然并未明确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的效力状态，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抵押权

行使期间的性质认定仍然存在争议，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不予保护”的理解也存在分歧。 
由于立法的语焉不详，我国司法实践对该问题的处理也较为模糊，但对注销登记请求权的态度直接

影响了抵押权的经济效用，存在较大的理论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分离考察抵押权的“效力状态”

与“登记的法律功能”，进而对《民法典》第 419 条及《担保制度解释》第 44 条所涉内容进行具象化阐

释，明确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后抵押权的效力状态问题，从而推动各地司法实践的有机统一。 

2. 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性质认定 

2.1. 抵押权行使期间的学理分歧 

围绕担保物权是否存在专属的保护期间，《担保法解释》第 12 条明确指出，抵押权在主债权诉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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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届满后仍具有两年的存续期间。因此，一般认为在“担保法”时期担保物权具有额外独立的两年存续

期间，且由于该期间是不变期间，因此其性质应当属于或者类似于除斥期间。然而，《物权法》和《民法

典》均未延续这一做法，而是赋予抵押权与主债权诉讼时效在时间上相同的行使期间。这一立法转变也

使得学界对该行使期间的性质认定产生分歧。 

2.1.1. 除斥期间说 
该说观点认为，由于《担保法解释》第 12 条规定的两年期间为不变期间，因此应当属于除斥期间，

而《物权法》和《民法典》只是将这一不变期间提前，取消了额外的两年存续期间，使其与主债权诉讼时

效在时间上一致，而除斥期间的性质仍保持不变[3]。例如部分法域的立法实践设有类似规则：抵押权人

在消灭时效完成后若逾五年未主张其抵押权，该权利即告消灭。这种安排实质上属于物权因除斥期间经

过而消灭原则的例外适用[4]。同时还有观点认为抵押权行使期间也存在中止、中断等情形，因此应当属

于类似除斥期间的新类型期间[5]。 

2.1.2. 诉讼时效说 
与之相对，诉讼时效说认为抵押权行使期间依据主债权诉讼时效而产生变化，因此并不属于不变的

除斥期间，相反，应当适用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说论者强调抵押权的行使需要借助协商或请求

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因此抵押权虽属支配权但并不完全，仍然需要依赖于请求行为，故而可以适用诉

讼时效制度[6]。此外，从规范角度观察，“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所传递的法律意涵，与主债权在诉讼时

效届满后的通行效力表述并无实质差异，二者在用语层面颇为相近。 

2.1.3. 失权期间说 
还有见解认为，抵押权所设之行使期间应属失权期间范畴。按照禁止权利滥用与诚信原则的理念，

一旦抵押权人长期未行使权利，抵押人便可能建立起其不会行使的合理信赖，随之抵押权可能转为自然

权利，甚至直接归于消灭[7]。失权期间说回避了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争论，选择采取在我国并未有明

确规定的失权期间制度。鉴于权利失效制度在适用范围上覆盖支配权及所有其他权利，故其在适用环节

不会遭遇阻碍。 

2.1.4. 从属性说 
从属性说认为，抵押权根植于物权属性，其行使期间不应被看作独立存在的期限，而应视为抵押权

从属性在行使时间范围上的具体呈现。在主债权因诉讼时效届满成为自然债权、不再受民法保护时，抵

押权作为从权利，其效力也会随之下降。虽然抵押权的行使期间参照主债权诉讼时效来确定，但这并不

代表抵押权本身需遵循诉讼时效制度 1。民法对从属性的强调督促抵押权人及时行使权利，同时也能与诉

讼时效制度的部分规定相契合。 

2.2. 从属性说的肯定 

抵押权行使期间的规定，主要在于发挥抵押权的经济效用。就上述争论而言，从属性说在规范和学

理上都更具优势，更适应我国的担保制度规定，也与既有的司法实践趋势相符。 
其一，除斥期间说的最大问题在于，抵押权在性质上属于物权，而除斥期间只能作用于形成权。在

《民法典》第 419 条的规范逻辑下，抵押权行使期间也得因主债权的中断、中止而发生变化，并非属于

不变期间[6]。即便认为此处的除斥期间属于一种类似的特殊期间，也难以论证其规范基础。在除斥期间

说的支持者中，有学者一方面承认抵押权具有物权属性，不会因主债权时效完成或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

 
1赵继胜诉本溪实华新世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抵押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 110 号民事判决书[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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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促进物权高效利用的角度出发，主张在设定合理期限后，可例外地经由公示催告程序宣告

抵押权无效，以便使物权主体尽快恢复无负担的自由状态[8]。但是实际上，对物权经济效用的追求并不

必然要依托于权利的消灭。对经济效用的阻滞在本质上并非源于权利状态的不定，而是在于注销登记请

求权的模糊性，而从属性说也可以与注销登记请求权相适配。 
其二，诉讼时效说强行打破了抵押权的支配权属性，而将本专属于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

于物权，存在动摇诉讼时效制度理论基石的疑问。抵押权作为物权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尽管抵押权的行

使有赖于请求行为，但是这并不代表其可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诉讼时效的本质在于限制债权作为相对

权对他人的干涉，禁止其享有无期限的权利。行使抵押权所实施的请求行为并不属于衍生自相对权的权

利行使行为，而是抵押权物权效力和排他性的体现，在性质上接近物权请求权，被物权权能所涵盖。因

此，对抵押权请求行为的限制依据，只能来自于对物权本身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物权从属性在时间上的

体现。换言之，正是主债权诉讼时效的经过才使得物权效力受损，进而导致对抵押权的请求行为产生限

制。而诉讼时效说回避对物权效力的检视，直接将诉讼时效制度作用于抵押权的请求行为，这不仅过度

扩张了制度的适用领域，更与抵押权的权利属性及作用机制存在根本冲突。 
其三，失权期间说试图引进我国民法中不存在的失权理论，但是存在较大的问题。权利失效理论尽

管能够作用于一切权利，也没有期间是否不变的顾虑，但是失权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实定法依据，类比于

其他学说存在天然的规范性缺漏。其次，失权期间说的内部尚且存在理论的争议，部分观点认为期间届

满后抵押权成为自然权利 2，部分观点却认为期间届满后抵押权将直接消灭[7]，可见该学说本身的理论

体系并不完备。这种内部分歧所导致的结论差异将使得抵押权的效力大相径庭[9]。与此同时，这种结论

的差异也正是除斥期间说和诉讼时效说之间的分歧，这也表明，失权期间说主要是为化解除斥期间与诉

讼时效难以直接作用于抵押权所产生的矛盾而提出的。既然如此，在既有的规范理论框架下采取从属性

说同样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抵押权行使期间无须作为失权期间制度的引入土壤。 
其四，从属性说更适配我国的担保制度。首先，在文义解释上《民法典》第 419 条规定的抵押权行

使期间范围是“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这一表述并未明确行使期间的性质，但是确定了其与主债权

诉讼时效在时间上的锚定。这意味着抵押权行使期间的中止、中断与延长均与主债权诉讼时效保持一致。

在此前提下，难言坚持抵押权行使期间的独立性仍然具有意义，相反恰恰体现了一种从属性。其次，在

体系逻辑上，如前所述，对抵押权行使期间的限制源于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的效力从属性，而非请求行

为的诉讼时效。由于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导致其成为自然债权，作为从属权利的抵押权在效力上也将产生

折损。最后，采取从属性说能够避免对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误用，也无需引入不成熟的失权理论，更具有

立法的经济性，同时也更便于理解《担保制度解释》第 44 条所规定的执行时效对抵押权的影响[10]。 

3. 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对抵押权效力的影响 

3.1. 对抵押权效力影响的学理争议 

在解决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性质之后，还需要明确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后，抵押权的具体效力状态。

就“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内涵解读而言，《民法典》中该用语仅出现两次：除第 419 条外，还出现在

关于最长诉讼时效的第 188 条第 2 款。但是这一条文规定在诉讼时效的消灭制度之中，自然应当适用诉

讼时效的抗辩权发生说(也即第 188 条第 1 款)。然而，由前文分析可得，抵押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故此处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只能得出法院应当驳回诉讼请求的结论。至于其发生时间是在主债权罹

于诉讼时效之时，抑或是在相对人行使时效抗辩权之际，现行规范并未给出明确答案[11]。即便《担保制

度解释》明确了抗辩权的存在，但是抵押权此时的效力状态仍然无法直接知晓。由此，围绕该问题，学

 
2陈考兰与罗显锡、胡世昌、曾庆回抵押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18 民终 883 号民事判决书[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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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与实务领域均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争议与讨论。 

3.1.1. 抵押权消灭说 
在抵押权消灭说看来，主债权诉讼时效一旦届满，抵押权便不复存在。原因在于，抵押权的及时消

灭有助于促进债务终结，并保障抵押人清偿债务后追偿权的顺利行使，防止与主债权的时效抗辩权相冲

突[12]。其次，抵押权既然属于物权，便不能转化为自然权利存在，否则会破坏物债二分的基本架构，并

削弱其应有的权能。主债权一旦成为自然债务，对其附属抵押权的保障水平即不应超越主债权自身，否

则抵押权人仍能借道抵押权实现优先受偿，结果将使原本脱离法律强制力保障的主债权变相回到受保护

的同等地位。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直接采纳该说[13]，《九民纪要》第 59 条亦传递出支持该说

的信号，因此该观点容易得到实务的支持。 

3.1.2. 抵押权存续说 
抵押权存续说认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后抵押权并不会即刻消灭。根据解释方向的差异，抵押权

存续说可以分为胜诉权丧失说和时效抗辩权发生说。依前者的观点，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后

将不再享有胜诉权，但抵押权仍然存续。在《民法通则》时期，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采纳胜诉权消灭主

义，权利人的实体诉权消灭，但形式诉权和实体权利仍然存续，因此法院必须主动审查诉讼时效是否届

满。可以认为胜诉权丧失说的论者仍然受到《民法通则》有关时效制度的影响。在胜诉权丧失后，抵押

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抵押登记 3。相反，时效抗辩权发生说认为，抵押权并不会在行使期间经过后消

灭，当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后，抵押人将取得时效抗辩权，因此在抵押人自愿放弃抗辩权时，依旧可继

续行使抵押权。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216 条规定，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权并不自动消灭，抵押权人

仍可申请强制执行，但债务人可提出时效抗辩阻止执行，故其抵押权形式上仍有效力。 

3.2. 时效抗辩权发生说的肯定与展开 

抵押权存续说中的时效抗辩权发生说契合于当前的民事立法，同时也是在抵押权行使期间中采取从

属性说的应然选择。在《民法典》出台后，民法的诉讼时效制度已全面倒向抗辩权发生说，胜诉权丧失

说并不符合《民法典》的立法转向，也不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因此下面集中讨论抵押权消灭说和时效抗

辩权发生说。 
抵押权消灭说聚焦于维护抵押权的经济效用，但是具有较多问题。抵押权消灭说主要依仗于公报案

例和《九民纪要》的相关规定，体现出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14]，也意味着在学理上并不完善。首先，“人

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难以推导出抵押权直接消灭的含义，就与《民法典》第 118 条第 2 款的文义比

较而言，更具有丧失司法保护进而得以时效抗辩的意味。其次，在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原理下，主债权并

未因时效届满而消灭，故在从属性视角下也难以得出抵押权随之消灭的结论[15]。同时，在抵押人于主债

权诉讼时效经过后主动履行担保义务的场合，抵押权消灭说难以论证其与不当得利之间的法理差异。而

且，在《担保制度解释》的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明确否定了《九民纪要》中倾向于抵押权消灭说的做

法，将征求意见稿第 43 条中的“抵押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请求注销抵押权登记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修改为“抵押人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这一做法不仅否定了除斥期间说，同时也否定了实践中以此为依据的抵押权消灭说[16]。最后，尽管抵押

权消灭说易于解释抵押人的注销登记请求权，但是于主债权效力存续的前提下，并不存在《民法典》第

393 条的担保物权不再存续的情形，此时的注销登记实则缺乏清晰依据甚至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 
时效抗辩权发生说虽然也存在理论缺陷，但在补足和解释之后更为符合目前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其

 
3潍坊豪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杨勇抵押权纠纷案,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07 民终 10226 号民事判决书[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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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抵押权行使期间中采取从属性说后，将得出抵押权的行使期间在时间上从属于主债权诉讼时效的

结论，因此问题在于抵押权是否能够从属主债权的时效抗辩权。由于在传统理论中，抗辩权的主要对抗

对象是请求权，而抵押权作为支配权似乎难以进入抗辩权的制度体系。但是，正如支持诉讼时效说的学

者所述，从制度功能来看，抵押权的设立旨在实现对主债权的担保作用，因此其实施也需要借助与债权

人协商或申请法院拍卖变卖等请求行为来实现[6]。在此意义上，抗辩权的本质在于对抗请求权能，虽然

抵押权实施的请求属性并不能佐证其行使期间的独立诉讼时效性质，但是能够作为应用时效抗辩的依据。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8 条已明文规定保证人

可主张主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民法典》第 701 条亦对该抗辩权的从属性予以重申，于此同时《担保

制度解释》第 20 条规定在第三人物保情形中可以适用该有关保证合同的抗辩权规定。因此，保证与抵押

之间起码在抗辩权上可以存在类推适用关系，参照《民法典》第 701 条，抵押人完全可以主张债务人对

债权人的时效抗辩，切断债权人向担保物权的转向路径，顺应时效抗辩制度的规范目的[17]。 
其二，基于从属性原理，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而转为自然债务后，抵押权的效力将同步受损并转

为“自然权利”，问题在于受损的具体程度为何，自然权利还能否被称为法定的物权。在传统民法理论

中，物权具有绝对性、对世性与支配性，并可通过公权力强制实现。而“自然物权”则指因主债权罹于诉

讼时效等原因导致其强制执行力丧失，但权利本身并未消灭，仍可能产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状态。反

对者认为物权法定原则要求物权的种类与内容由法律规定，因此法定物权必须具备完整的物权效力，而

对“自然物权”的认可将导致物权的实现需要依赖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混淆了物债之区别，有损物权

权能。如前所述，尽管抵押权作为从属性物权具有较强的请求权色彩，但是抵押权的权利行使仍然是排

他的，始终属于物权范畴。换言之，抵押权在效力状态上的减损并非源于其物权属性的削弱，而只是源

于担保物权本身的从属特性而已。因此，毋宁说是此前对于担保物权的研究忽视了主债权诉讼时效经过

后的物权效力，进而忽视了“自然物权”的存在。担保物权和债权的此种彼此影响也表明了物债之间的

融合趋势[18]。具体而言，在时效抗辩权发生说下，受损的抵押权效力可以划为两个面向。首先在直接层

面，诉讼时效的经过将使得抵押人自动取得主债务的时效抗辩权；其次在本体层面，抵押人需要通过时

效抗辩权来抑制抵押权[19]。因此，抵押权效力的减损主要体现于，在本体效果上抵押人主张时效抗辩所

导致的强制执行力的丧失。与此同时，从功能角度看，抵押权仍发挥着担保作用，只不过变价权能受到

限制；优先受偿权虽不能依靠公力救济实现，但可借助私力救济维护权益。在其他权能层面，抵押权仍

保持一定程度的优先性，并具有追及力、排他性和物权请求权能。 
其三，在时效抗辩权发生说下抵押人也可以取得注销登记请求权，换言之，注销登记请求权与时效

抗辩权的发生并非水火不容。不同于所有权的登记纯粹是为了明确物权的权属，担保物权登记的意义更

多在于警示。一般而言，抵押权本应在合同成立时即刻生效，从本质上看，抵押合同承载的是缔约双方

形成抵押法律关系的合意。但依法律规定，不动产抵押欲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果，须完成登记公示。因

此，登记公示虽为抵押权生效的必要条件，却非源自生效要件的内在要求，而是出于对抗第三人的现实

需要。可以说，在不动产抵押权中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实际上是出于经济性上的优化程序之需要而合并

了对抗相对人与对抗第三人的程序，但这并非相对性关系生效的固有机制。相反，在流通效率需求更高、

交易安全需求更低的动产抵押制度中，登记就并非其公示方式，而只是为使该权利得对抗第三人的额外

要求。换言之，抵押权的生效本应仰赖于合意的达成与合同的成立，登记的作用在本质上是让物权得对

抗第三人，进而保护交易安全。正如《九民纪要》第 60 条和第 67 条所示，抵押权作为对世权可以形成

对抗相对人与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区分。从规范基础看，抵押人也可依据《民法典》第 220 条，以权利状

态上的登记事项错误为由过更正登记程序实现注销；同时，抵押权人拒不配合注销的行为，也可因缺乏

正当利益支撑，构成第 132 条的禁止权利滥用，并违反第 7 条诚信原则。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为防止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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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人利用注销机制逃避潜在责任并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可以考虑在注销登记时附加备注说明。同时，未来可

以考虑探索设立无强制执行力抵押权的特殊登记状态，以实现公示内容的精准减损。综上所述，抵押权的生

效并不依赖于登记，抵押人欲注销抵押权登记也并不依赖于抵押权的完全消灭，在抵押权行使期间也即主债

权诉讼时效经过后，抵押人可以基于抵押权不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主张对抵押权登记的注销。 

4. 结论 

在既有的立法下，难以从《民法典》第 419 条和《担保制度解释》第 44 条中推导出主债权诉讼时效

届满后抵押权的效力状态。司法实践从实用主义出发倾向于采取除斥期间说和抵押权消灭说，但是这与

传统的民法理论相悖，还忽视了抵押人自愿履行的情形。在《民法典》及《担保制度解释》出台后，担保

制度愈发强调担保的从属性，而我国长期以来也更为重视对物权权属的保障。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制度

无法适用于属于物权支配权的抵押权，抵押权的行使期间并不具有独立性，只是在时间上与主债权诉讼

时效期间进行锚定，是抵押权从属性的体现。这一做法更加适配我国民法对担保物权从属性的强调。在

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后，主债权沦为自然债务，从属于该债权的抵押权的效力也在公力救济的强制执行

力上受损。抵押权行使过程中的请求属性和对保证中时效抗辩权从属规定的类推适用，有助于解释抵押

人对主债权时效抗辩权的获取。抵押权登记的本质在于警示、对抗第三人，因此抵押人可基于抵押权不

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请求注销登记，而并不必然要求抵押权本身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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